附件1-2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

	单位名称
	绥宁县基层医疗卫生单位财务集中核算中心　

	年度预算申请（万元）
	
	年初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(A)
	全年执行数(B)
	分值
	执行率(B/A)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
	9334.99
	9334.99
	9334.99
	10
	100%
	10

	
	按收入性质分：
	按支出性质分：

	
	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：9334.99
	其中：基本支出：7108.56

	
	政府性基金拨款：
	项目支出：2226.43

	
	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：
	

	
	其他资金：
	

	年度总体目标
	年初目标设定
	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	
	确保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对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给予补助　
	全县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全面实行药品零差价，基本药物使用达标

	绩效
指标（90分）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
指标值
	实际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
分析及
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（50分）
	数量   指标

	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
	100%
	100%
	10
	10
	

	
	
	
	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
	100%
	100%
	10
	10
	

	
	
	
	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网采购率
	≧70%
	≧70%
	10
	10
	

	
	
	质量   指标
	目录药品质量合格率
	100%
	100%
	10
	10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时效指标
	及时率
	100%
	100%
	10
	10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成本指标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效益指标（30分）










	经济效益指标
	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率 
	100%
	100%
	10
	10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可持续影响指标

	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
	有效
	有效
	10
	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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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保证药品安全、有效、经济
	有效
	有效
	10
	5
	

	
	满意度指标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群众满意度
	100%
	100%
	10
	10
	

	
	
	
	
	
	
	
	
	

	总分
	100
	90
	




说明：1.分值设定100分，其中预算执行率10分、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。除预算执行率外的指标应根据权重自行合理设定分值。
       2.综合评价等级分为优秀（大于90分）、良好（80-90分）、较差（60-80分）、 差（小于60分）。
       3.三级绩效指标按需自行增减行。个别不涉及的二级指标可删除不要。
